
深圳市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

监发行字〔2007〕500 号）第二条有关规定“上市公司申请发行证券，且前次募

集资金到账时间距今未满五个会计年度的，董事会应按照本规定编制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时点为 1996 年 6 月首次公开发行时，至

今已超过 5 个会计年度，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但公司自愿将

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公告。 

由于前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距今已超过 5 个会计年度，根据相关规定，本

报告不需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鉴证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以及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根据深圳市政府“深府办函（1996）28 号”文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证发审字（1996）99 号”文批准，本公司于 1996 年 6 月 21 日以每股 4.78

元的发行价向境内公众公开发行 2,000 万股 A 股，并于 1996 年 7 月 8 日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后）人民币为 9,071.76

万元，募集资金于 1996 年 6 月 27 日到帐，并经深圳中华会计师事务所以“股验

报字（1996）第 A009 号”《验证报告》验证。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披露及使用情况 

（一）根据本公司 1996 年 6 月 18 日在《证券时报》上刊登的招股说明书，

公司计划募集资金人民币 9,100 万元，所筹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安排如下： 

1、约 5000 万元用于深圳市福田区上步南路深圳上步国商之追加投资，增加

租用面积 6,623 平方米，以形成规模经营，为此需追加人民币 5,000 万元，用作

商场租用、装修及备货所需资金。 

2、约 2,500 万元用于扩大商业网点资金。目前主要是用于投资兴办梅林超

市及惠州平价超市。 



3、约 1,600 万元用于发展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 

（二）本公司发行 A 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9,071.76 万元，实际使

用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投资项目 承诺投资额 实际投资额 项目进度 

1 深圳上步国商 5,000 5,000 已完成 

2 扩大商业银行网点资金 2,500 2,500 已完成 

3 发展连锁商业的流动资金 1,600 1,600 已完成 

合计  9,100 9,100  

注：惠州平价超市投入募集资金 8.68 万元，投入自有资金 28.24 万元。 

三、关于前次募集资金项目效益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发行 A 股募集资金投入使用的三个项目全部由深圳市国际商场

连锁商业的经营管理，上述三个项目在 1997 年至 2000 年期间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为 3.96%；上述三个项目投入后，在 1997 年至 2000 年期间平均销售收入增长率

为 20.8%。原招股说明书中仅提及的深圳上步国商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8.05%，

与实际产生的收益差异原因，主要是基于 1997 年全球金融风暴前商业企业平均

收益率较高的状况下做出的预测，但已实现的总资产收益率在同行业中仍处于较

高水平，因此，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应情况仍算良好。 

四、募集资金运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

有关内容对照 

上述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各年度其他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

件中已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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